济宁医学院日照校区报废排风机处置公告

济宁医学院资产管理处根据学校统一部署，拟对本校日照校区报废排风机一批面向全社会公开处置。

资产处置人：济宁医学院（以下简称“招标方”）

参与竞标人：企业法人、个体工商户、个人均可报名参与（以下简称“投标方”）

一、处置物资内容：报废排风机一批，数量约37台。（具体以现场实物为准）

二、参与资格：

1、企业法人、个体工商户、个人均可报名参与；

三、处置方式：

1、处置原则：面向全社会，竞价处置。

2、处置流程：

（1）现场查看：

投标方自行电话预约公告第六条联系人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现场查看，过时不候。查看期间投标人的一切风险责任自负。

（2）报价：

一次性报价，投标人自行制作报价单电子版后于报价截止时间前发电子邮件至jnmczbb@126.com，邮件名称请注明“XX公司（或个人）关于济宁医学院日照校区报废排风机处置项目报价材料。

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报价单（加盖公章）、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等组成。个人参与投标的，报价材料需提供个人身份证扫描件、报价单、联系方式等。无论成交与否，报价材料概不退还。
报价截止时间：2023年4月17日12时00分。
（3）评标及定标：

报价时间截至后，招标方组织评标委员会对各投标人报价进行评审，根据各投标人报价情况，推荐中标方。

（4）款项交纳：

★注意：投标方需在接到中标通知后当日缴纳中标金额全额，中标金额可现场缴纳或者转账支付，支付后需凭缴纳收据搬运处置物资，逾期付款将取消中标资格。
户名：济宁医学院
开户银行：建行济宁西城支行
账户：37001684008050001170
（5）清理时限：

中标方必须在招标方规定的时限（1个日历日）内，将本次处置的全部物资运走，不得残留，并把现场打扫干净。
（6）招标控制价：

报价不得低于11300.00元，否则报价视为无效报价。

四、其他要求

1、投标方必须对招标方本次处置的全部物资进行响应，不得捡取其中某部分进行响应，否则视同放弃投标资格；

2、投标方现场查看时必须遵守招标方各项规章制度，服从招标方安排，严禁扰乱处置秩序。

五、招标方联系人：

招投标办公室   白科长   0537-3616133
6、 处置物资集中看现场时间：4月13日上午9:00--11:00
          地点：济宁医学院日照校区

              联系人：张科长   18863309978
济宁医学院资产管理处

                                     2023年4月11日
